附件3

承诺书
我单位              郑重承诺：

1、向            提供的登记备案有关证件及资料详实，不弄虚作假；

2、自愿接受            委托开展招标代理工作并接受晋江市财政局采购办的监督管理；

3、在招标代理过程中，严格遵守政府采购回避制度，严格按照诚实、信用、公平、公正的原则开展工作，向招投标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各类书面文件均真实、有效；

4、我单位发出的招标公告或投标邀请书及招标文件等内容均遵循现行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各类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符合条件的潜在投标人都是公平、公正的，不存在有倾向性的条件或歧视性条款；

5.我单位完全响应             的采购需求，在服务期内，不论项目大小，均能按时保质保量完成采购代理项目。

6、将严格按照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各类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进行操作，遵守         的有关规定，并接受管理和考核；

7、如我单位违反以上承诺条款，经查实后，愿意承担因自身不良行为所产生的一切后果。
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 
招标代理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